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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的編纂與流變情况

周海鋒

　　嶽麓書院藏秦簡中有兩則律文以“司空律”起首，另有四則簡文據其内容與編聯

位置可判定亦當歸爲《司空律》。 〔１〕這六則《司空律》共２２支簡，其内容與《秦律十八

種·司空律》律文部分雷同，然同中有異，如某些稱謂、簡文先後順序以及所規範的對

象均有所不同，仔細比較這些差異、探究其緣由將有助於我們更好地把握秦律文本的

流變情况。

“司空律”位於一個大的簡册中間， 〔２〕此卷簡册内容均爲秦律，由三個書手抄録

完成。 篇名相同的律文或分别編聯在同一簡册的不同位置，以司空律爲例，１３７５組２

枚簡編聯在《倉律》與《内史雜律》之間，其他５組２０枚簡則集中位於《徭律》與《索律》

之間，二者字體風格也不一樣，當出自不同抄手。 下面我們將逐組討論這批律文，希

望能够總結出一些帶有規律性的東西。

１３７５組２枚簡是一組帶篇名的律，且可與《秦律十八種·司空律》中的一則律文對讀：

１３７５·司空律曰：城旦舂衣赤衣，冒赤氈，枸櫝杕之
┖
。諸當衣赤衣者，其衣物


毋（無）小大及表裏盡赤之，其衣１４１２裘者，赤其裏，□仗，衣之


。仗城旦勿將司，舂

城旦出°（徭）者，毋敢之市及留舍闠外；當行市中者，回，［勿行］。〔３〕

·９４１·



〔１〕

〔２〕

〔３〕

本文爲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攻關項目“嶽麓秦簡與秦代法律制度研究”（批准號：１１犑犣犇０１３）

階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此２２枚簡内容大多與《睡虎地秦墓竹簡·秦律十八種·司空律》相同或相近，詳見正文。

史達博士根據反印文、字體和内容對此簡册進行復原，指出此卷册至少有１８５枚簡，現在確定下來的是

１７５枚。
“勿行”二字由於竹簡殘泐而模糊難辨，據《秦律十八種·司空律》相關律條補充。 陳松長主編： 《嶽麓書院藏
秦簡（肆）》第１２３頁，上海辭書出版社２０１５年。



《秦律十八種·司空律》：城旦舂衣赤衣，冒赤±（氈），枸櫝欙杕之。仗

城旦勿將司；其名將司者，將司之


。舂城旦出°（徭）者，毋敢之市及留舍闠

外；當行市一四七中者，回，勿行。城旦舂毁折瓦器、鐵器、木器，爲大車折²

（輮），輒治（笞）之。直（值）一錢，治（笞）十；直（值）廿錢以上，孰（熟）治（笞）

之，出其器。弗輒一四八治（笞），吏主者負其半。　　司空 〔１〕一四九

顯而易見，以上兩則律文同中有異， 〔２〕通過比較可以得出以下幾點信息：１．《秦律

十八種·司空律》一四九號簡尾所標注“司空”二字當爲“司空律”的簡稱，之前有學

者懷疑秦代是否存在司空律，張建國先生曾認爲：“關市、工人程、均工、司空、行書、

内史雜、尉雜、屬邦等名稱，也許根本不是律名，而是其他形式的名稱。” 〔３〕現在看

來秦代存在《司空律》是毫無懸念了。 ２．秦律有些律條有一定穩固性，一經制定，可

能沿用數十年，甚至更久。 睡虎地秦律的下限是秦始皇三十年，這個時間是根據

《編年紀》斷定的；其上限則無法確定，但從律文内容來看， 〔４〕有些律條産生於秦王

政之前是没有疑問的。 嶽麓書院藏秦律均抄纂於秦統一天下後， 〔５〕１３７５組律文

與《秦律十八種·司空律》大體相同，也證明了秦律效力有一定持續性。 ３．秦律某

些條文主體穩固的同時，局部會有所修訂。 以上引《司空律》爲例，睡虎地簡中數次

出現的“枸櫝欙杕”在嶽麓秦簡中至少出現三次，均作“枸櫝杕”， 〔６〕這顯然不能用

書手不小心抄漏了來解釋，而是二者所依據的法律文本有差異。 當然有些差異是

由於書手用字習慣不同而造成的，如“í”與“氈”、“紤”與“近”之類，不應該視作法

律條文修訂的結果。 ４．二者的抄本性質均十分明顯。 “諸當衣赤衣者，其衣物毋小

大及表裏盡赤之，其衣裘者，赤其裏，□仗，衣之”一段文字不見於睡虎地秦簡《司空

律》，而“其名將司者，將司之”一段不見於嶽麓秦簡。 以上互見文字的共同特點是

均帶有補充説明的味道，或可假設，抄録者根據自己理解，將某些認爲没有必要摘

録的文字加以省略。

０３５０組共有５枚簡，其中０３５０號簡以“司空律曰”開頭，其部分内容與《秦律十八

種·司空律》相同。 Ｊ３０組律文共４枚簡，其内容絶大部分與《秦律十八種·司空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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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 《睡虎地秦墓竹簡》第５３—５４頁，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０年。

内容相同部分已用黑横綫標注，不同部分以波浪綫標記，後文仿此。

張建國： 《秦令與睡虎地秦墓竹簡相關問題略析》，載《中外法學》１９９８年第６期。 後收入同著《帝制
時代的中國法》第３２頁，法律出版社１９９９年。

律文不避嬴政、嬴駟名諱，《秦律十八種·置吏律》一五七號簡所載律文制定時秦國只有“十二郡”。

詳細論證見拙稿《嶽麓書院藏秦簡〈田律〉研究》，《簡帛》第十二輯，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５年。
“枸櫝杕”片語又見於嶽麓書院藏秦簡１９２２、１７９７號。



相同，由於其不是以“司空律曰”起首，故不能判定其前是否還有簡。 能與０３５０組、Ｊ３０

組對讀的《秦律十八種·司空律》内容恰好位於同一組律文中，爲了便於比較，將這三

組律文放在一起討論，兹謄録簡文於下：

０３５０司空律曰：有辠以貲贖及有責（債）于縣官，以其令日問之，其弗能

入及償，以令日居之，日居八０９９３【錢】，食縣官者，日居六錢，居官府食縣官

者，男子參，女子駟（四）。當居弗居者，貲官嗇夫吏各一甲，丞令、令０７９３

【史】各一盾。黔首及司寇、隱官、榦官人居貲贖責（債）或病及雨不作，不能

自食者，貸食，以平賈（價）賈，令０７９５食（？）居作（？）爲它縣吏及冗募羣戍卒

有貲贖責（債）爲吏縣及署所者，以令及責（債）券日問其入，能入者Ｊ５７令日

入之若移居縣入，弗能入者，以令及責（債）券日居之，如律。移居縣，家弗

能入而環（還）者，貲一甲。〔１〕

Ｊ３０［凡］不能自衣者，縣官衣之，令居其衣如律然。其日未備而柀入錢者，

許之。以日當刑而不能自衣食１２４０者，亦衣食而令居之。官作居貲贖責（債）

而遠其計所官者，盡八月各以其作日及衣數告其計所官，毋過１３６２［九月］而

觱（畢）到其官，官相近者，盡九月而告其計所官，計之其作年。黔首爲隸臣、


城旦、城旦司寇、鬼新（薪），妻而内


〈冗〉作Ｊ２８者，皆勿稟食


。黔首有貲贖責

（債）而有一奴若一婢，有一馬若一牛，而欲居者，許之。〔２〕

《秦律十八種·司空律》：有罪以貲贖及有責（債）於公，以其令日問之，

其弗能入賞（償），以令日居之，日居八錢；公食者，日居六錢。居官府公食

者，男子參一三三，女子駟（四）。公士以下居贖刑罪、死罪者，居於城旦舂，毋

赤其衣，勿枸櫝欙杕。鬼薪白粲，群下吏毋耐者，人奴妾居贖貲一三四責（債）

於城旦，皆赤其衣，枸櫝欙杕，將司之；其或亡之，有罪。葆子以上居贖刑以

上到贖死，居於官府，皆勿將司。所弗問一三五而久³（繫）之，大嗇夫、丞及

官嗇夫有罪。居貲贖責（債）欲代者，耆弱相當，許之。作務及賈而負責

（債）者，不得代。一室二人以上居一三六貲贖責（債）而莫見其室者，出其一

人，令相爲兼居之。居貲贖責（債）者，或欲籍（藉）人與並居之，許之，毋除

°（徭）戍。·凡一三七不能自衣者，公衣之，令居其衣如律然。其日未備而

柀入錢者，許之。以日當刑而不能自衣食者，亦衣食而一三八令居之。官作

居貲贖責（債）而遠其計所官者，盡八月各以其作日及衣數告其計所官，毋

·１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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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嶽麓書院藏秦簡（肆）》第１５３—１５４頁。
《嶽麓書院藏秦簡（肆）》第１５５—１５６頁。



過九月而觱（畢）到一三九其官；官相紤（近）者，盡九月而告其計所官，計之

其作年。百姓有貲贖責（債）而有一臣若一妾，有一馬若一牛，而欲居者，

許。　司 〔１〕一四〇

從上引材料可知，０３５０組前２枚簡的内容與《秦律十八種·司空律》簡一三三及一三

四的一部分幾乎一樣，只是個别稱謂有所不同。 這些細微的差别既可以證明嶽麓秦

簡的抄纂年代，又能佐證秦律文本隨着時代變遷而被不斷修訂。 如《秦律十八種·司

空律》“有債於公”“公食者”，在嶽麓簡中稱作“有債于縣官”、“食縣官者”。 據里耶秦

簡８ ４６１簡，秦統一後改“公室”爲“縣官”，又里耶秦簡行政文書稱官府爲“縣官”而不

再稱“公”，如５ １簡“獄佐辨、平、士吏賀具獄，縣官食盡甲寅”，８ ７９３＋８ １５４７簡

“丗一年四月甲申，洞庭縣官受巫司空渠良”。 〔２〕通過以上分析可知秦統一後對襲用

的律條進行過修訂，以符合時代之需要。

Ｊ３０組４枚簡的内容與《秦律十八種·司空律》簡一三八到一四〇内容基本一致，

只有“黔首爲隸臣、城旦、城旦司寇、鬼新（薪）妻而内〈冗〉作者，皆勿稟食”一段内容不

見於後者。 一般來講，這種差異可能有以下兩種解釋： 一是此種規定是後來才成爲律

條，在抄録《秦律十八種·司空律》時並没有這樣的條文；二是抄録者有意不抄録或無

意遺落了這部分内容。 又個别稱謂發生了變化，嶽麓秦簡《司空律》改“百姓”爲“黔

首”，改“臣”爲“奴”，改“妾” 爲“婢”，這些差異極好地證明了秦統一後對法律條文進行

過徹底的修訂。 據《史記·秦始皇本紀》，秦始皇二十六年（前２２１）改稱“百姓”爲“黔

首”，又在里耶秦代行政文書簡中只見“黔首”而不見“百姓”足以證明史書記載不誣。

由此可以判定嶽麓秦簡 《司空律》所在卷册的抄録編連的時間上限爲秦始皇二十

六年。

從以上兩批材料我們還可以得知雖然某一特定時間内秦律文本是獨一無二的，

但是節録者往往根據個人需要或喜好進行摘抄，故不同抄本所呈現出來的形態有很

大差異。 而這種差異不僅僅表現在内容上，還表現在抄録順序和律文篇章上。 以上

引《司空律》爲例，《秦律十八種·司空律》一三三號至一四〇號簡被抄在一起，於一四

〇號簡尾端標明一“司”字指明其當歸屬何律。 如果没有嶽麓書院秦簡《司空律》作參

照，我們很可能認爲這８枚簡的内容是來自一則完整的律文。 不少内容獨立完整在

尾端標明律篇名的簡之存在，更加佐證了這一判斷。 而實際情况是，抄録者將幾則律

文抄在一處，先抄録同一篇名律條中的哪一條，均具有極大的偶然性。 參之嶽麓秦簡

·２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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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虎地秦墓竹簡》第５１頁。

陳偉主編： 《里耶秦簡牘校釋（壹）》第１、２２８頁，武漢大學出版社２０１２年。



相關内容，我們推測《秦律十八種·司空律》一三三號至一四〇號這８枚簡上的内容

是摘録了至少４則律條而成。

雖然抄録者先摘録哪一條後摘録哪一條律文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是有一點是

可以肯定的，即所依據藍本律條本身的順序必然會影響摘録順序，而抄録所據的藍本

之中律篇律條必是按照一定順序編排的。 兩批《司空律》中“不能自衣者”至“計之其

作年”一段内容均出現在“有一馬若一牛”一斷之前，當不是偶然，要麽這些内容原本

就來自一則完整律文，若來自兩則律文，它們一定是緊挨着編聯在一起的，而這種狀

態應該持續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

０１１８組《司空律》目前只發現了３枚簡，前後當有簡與之繫連，惜未能尋獲，故具

體枚數不得而知。 簡文内容散布在《秦律十八種·司空律》三組簡之中，此情况與上

文討論的《秦律十八種·司空律》簡一三八到一四〇相類似。 爲了便於對照，兹録簡

文如下：

　　０１１８勿令居隱除。一室二人以上居貲贖責（債）莫視室者，出其一人，令

更居之。隸臣妾、城旦舂之司寇、居貲贖責（債）０１７３³（繫）城旦舂者勿責衣

食。其與城旦舂作者，衣食之如城旦舂。人奴婢³（繫）城旦舂，貣衣服縣

官，日未［備］００６０而死者，出其衣食。³（繫）城旦舂食縣官當責（債）者，石卅

錢。泰匠有貲贖責（債）弗能入，輒移宫司空，除都廥 〔１〕

《秦律十八種·司空律》：居貲贖責（債）欲代者，耆弱相當，許之。作務

及賈而負責（債）者，不得代。一室二人以上居一三六貲贖責（債）而莫見其室

者，出其一人，令相爲兼居之。居貲贖責（債）者，或欲籍（藉）人與並居之，許

之，毋除°（徭）戍。·凡一三七不能自衣者，公衣之，令居其衣如律然。其日

未備而柀入錢者，許之。〔２〕

隸臣妾、城旦舂之司寇、居貲贖責（債）³（繫）城旦舂者，勿責衣食；其與

城旦舂作者，衣食之如城旦舂。隸臣有妻，妻更一四一及有外妻者，責衣。人

奴妾³（繫）城旦舂，貣（貸）衣食公，日未備而死者，出其衣食。　　司

空一四二 〔３〕

³（繫）城旦舂，公食當責（債）者，石卅錢。　　司空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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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上面所摘録數則《司空律》内容可知，嶽麓秦簡０１１８組内容基本上在《秦律十八

種·司空律》中出現過，這種現象當然是秦統一後繼續沿用了前代律條的結果。 需要

解釋的是爲何原本見於三則以上律條的内容會集中出現在同一組律文中。 一種解釋

是抄録者憑自己意志而爲之，另外一種可能是後來秦官府對前代律條統一進行了整

合。 然若經過官府調整，其必遵循一定的準則，最爲實用的原則就是以類相從。 試觀

０１１８組律文内容，均與居貲贖債者、刑徒稟衣食有關，很有可能被整合成一則律文。

後文要討論的一組律文也是此類情况。

１４３４組律文由６枚簡繫連而成，其中１４３４簡簡首殘缺，雖然找到一段小殘片可

與之綴合，但１４３４簡本身尚不完整，正因爲此故，所以我們無從知曉１４３４簡之前是否

還有竹簡可繫連到該組律文。 此組律文約有一半内容與《秦律十八種·司空律》相同

或類似，然律條之先後順序却有極大不同，是頗值得研究的，兹録相關律條如下：

殘５＋１４３４ □□□□□城旦
┖
。司寇勿以爲僕、養，守官府及除有爲殹

（也）。有上令除之，必復請之。徒隸１４３０毄（繫）城旦舂而敢爲人僕、養、守官

府及視臣史事，若居隱除者，坐日六錢爲１４２１盜。
┖
吏令者，耐。城旦舂當將

司者，廿人，城旦司寇一人將，毋令居貲贖責（債）將城旦舂。城旦司寇１４２３不

足以將，令隸臣妾將。居貲贖責（債）、拾日、坐辠入以作官府及當戍故徼，有

故而作居１３０６縣者歸田農，種時、治苗時、檴（穫）時各二旬。〔１〕

《秦律十八種·司空律》：司寇勿以爲僕、養、守官府及除有爲殹（也）。

有上令除之，必復請之。　　司空 〔２〕一五〇

毋令居貲贖責（債）將城旦舂。城旦司寇不足以將，令隸臣妾將。居貲

贖責（債）當與城旦舂作者，及城旦傅堅一四五、城旦舂當將司者，廿人，城旦司

寇一人將。司寇不´（足），免城旦勞三歲以上者，以爲城旦司寇。　　司

空 〔３〕一四六

居貲贖責（債）者歸田農，種時、治苗時各二旬。　　司空 〔４〕一四四

１４３４組的抄纂情况與０１１８組有共同之處，均是摘録數則律條而成，不同之處是１４３４

組的尾簡１３０７號末端留白，當是此組律條的結尾，不像０１１８組不見首尾部分。 另外

尚有兩個值得注意的地方，一個是兩批材料内容相同部分而排序不同問題，“城旦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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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將司者，廿人，城旦司寇一人將，毋令居貲贖責將城旦舂。 城旦司寇不足以將，令隸

臣妾將”一段律文在《秦律十八種·司空律》作“毋令居貲贖責將城旦舂。 城旦司寇不

足以將，令隸臣妾將。 居貲贖責當與城旦舂作者，及城旦傅堅、城旦舂當將司者，廿

人，城旦司寇一人將”。 比較可知，嶽麓簡《司空律》不僅少了“居貲贖責當與城旦舂作

者，及城旦傅堅”這一截内容，且將其前後内容之順序徹底顛倒過來了。 我們認爲嶽

麓簡中的抄録順序更爲科學，比較而言睡虎地秦簡中的律文排列順序顯得有些錯亂。

《秦律十八種·司空律》首先抄録了“毋令居貲贖責將城旦舂。 城旦司寇不足以將，令

隸臣妾將”，若没有相應的後文，我們很自然把“將”理解爲率領，而實際上此“將”是

“將司”的省稱。 “將司”一詞在睡虎地秦簡中出現多次，其更多地帶有一種監視意味，

與“將”有一定區别。 嶽麓簡《司空律》首先抄録的“城旦舂當將司者”一句，就不會引

起理解上的歧義，由於前文出現“將司”一詞，我們很自然地想到後面四個“將”都是

“將司”的省略。

在《秦律十八種·司空律》中，“居貲贖責者歸田農，種時、治苗時各二旬”是獨立

的一則律文，無前後文，簡尾標有“司空”二字。 單從律文而言，我們無法知曉居貲贖

債者服役的場所，離家遠近，若離家距離頗遠，耗費在路途上的時間恐怕也不止二十

天，那麽此類律文之制定又有多少實際作用呢？ 又，既然播種和護苗時都給予二十天

假，爲何在收穫時不給？ 這麽淺顯的道理，法律制定者豈能不曉？ 故只有一種解釋，

抄録者節取不當而使得律條令人費解。 嶽麓秦簡《司空律》相關律條的發現極好地佐

證了上面的推測，相似的内容在嶽麓秦簡中抄作“居貲贖責（債）、拾（給）日、坐辠人

（入）以作官府及當戍故徼，有故而作居１３０６縣者歸田農，種時、治苗時、獲時各二旬”。

嶽麓秦簡《司空律》明確了服役的地方在本縣官府，同時又多了收穫時歸家二旬的規

定，顯然更爲合理，當是秦律的本來面目。 以上給予我們一個啓示，面對出土法律條

文時，要充分認識其作爲節録本的性質。 正因爲是節選，就有一定的隨意性；倘若是

雇用一個不太明曉律法且責任心欠缺的書手，裏面的錯誤就可能會更多些。

綜上可知，在抄本時代，即使是像朝廷律令這樣嚴肅的文本，在抄録、編纂後會在

一定程度上與“元本”存在差距，隨着社會變革，律令文本也會作出相應的修訂。

（周海鋒　湖南大學嶽麓書院；出土文獻與

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　博士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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